
1 / 11 

 

证券代码：600819/900918 证券简称：耀皮玻璃/耀皮 B股  公告编号：临 2019-041 

 

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上海耀皮康桥汽车玻璃有限公司增资的

关联交易公告 

 

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交易内容：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/耀皮玻

璃”）、上海建材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建材”）以及 Pilkington Group 

Limited皮尔金顿集团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皮尔金顿集团”）拟共同对上海耀皮康

桥汽车玻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康桥汽玻”）增资 327,391,603.56元人民币，

本次增资预案为：公司及上海建材对康桥汽玻分别增资 4,950万元人民币，皮尔

金顿集团对康桥汽玻增资后持股比例由 8%上升到 20%（根据评估数据，增资额为

202,047,050.09元人民币以及 26,344,553.47 元人民币等额美元）。本次增资以

现金方式投入，公司及上海建材的增资比例、皮尔金顿集团的增资额以康桥汽玻

经国资评估备案的股东全部权益为依据，按出资额计算持股比例。 

 在过去 12 个月，公司与上海建材对康桥汽玻未发生同类交易，皮尔金

顿集团以增资价款 10,850 万元人民币等值美元认购康桥汽玻新增注册资本

1,004.93 万美元，占康桥汽玻 8%股权。 

 康桥汽玻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上海建材为公司控股股东，皮尔金顿集

团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 BV 的全资子公司，本次对康桥汽

玻的共同增资构成关联交易。本次增资额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10.62%，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法规的相关规定，须

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本次增资完成后，公司仍为康桥汽玻的控股股东，仍然拥有对其的实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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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制权。 

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 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影响：本次对康桥汽玻的增资有利于增强其资金实

力，提升其生产技术水平，做大公司汽车玻璃业务板块，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： 

根据公司做大汽车玻璃板块业务，实现具有较强盈利能力和一

定产业规模的发展目标，公司、控股股东上海建材、公司第二大股

东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BV的全资子公司皮尔金顿集团拟共同对康

桥汽玻进行增资，以增强其资金实力，提高其科技水平，促进其快

速发展。 

本次拟增资预案如下： 

本次增资总额为 327,391,603.56 元人民币，其中：公司及上海

建材对康桥汽玻分别增资 4,950 万元人民币，皮尔金顿集团对康桥

汽玻增资后持股比例由 8%上升到 20%（根据评估数据，增资额为

202,047,050.09 元人民币以及 26,344,553.47 元人民币等额美元）。

本次增资以现金方式投入，公司及上海建材的增资比例、皮尔金顿

集团的增资额以康桥汽玻经国资评估备案的股东全部权益为依据，

按出资额计算持股比例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

康桥汽玻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上海建材为公司控股股东，皮

尔金顿集团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BV的全资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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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，本次对康桥汽玻的共同增资构成关联交易事项。 

1、公司于2019年12月1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4

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上海耀皮

康桥汽车玻璃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赵健先生、保罗·拉

芬斯克罗夫特先生、柴楠先生、刘澎先生回避表决，全体非关联董事

同意本议案。 

2、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，认为：向康桥汽玻增资事项

有利于公司做大做优汽车玻璃业务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符合公司

及全体股东利益。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独立董事审议后,发表了独立意见，认为：向康桥汽玻增资事项

可增强康桥汽玻实力，提高其技术水平，获得更多商业机会，提升市

场竞争力，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，各股东所占持股比例的依据公允合

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尤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，关联董事

均回避表决。公司的决策、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3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本次增资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，认为：

本次增资有利于更好的发展汽玻业务，各股东持股比例的依据公允合

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的行为，公司的决策程序合法有

效。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4、本次增资为关联交易，增资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

的 10.62%，按照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法规

的相关规定，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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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其他需说明事项 

1、公司与上海建材在过去12个月对康桥汽玻未发生同类交易。

皮尔金顿集团于 2019年 1月 31日以增资价款 10,850万元人民币等

值美元完成认购康桥汽玻新增注册资本 1,004.93万美元，本次增资

完成后，皮尔金顿集团在过去 12个月对康桥汽玻增资合计 336，891，

603.56 元人民币。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 

二、本次增资需履行的相关程序 

1、审计评估 

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众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（下称“众华”）以 2019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康桥

汽玻进行审计，众华于 2019 年 8 月 25 日出具《上海耀皮康桥汽车

玻璃有限公司 2017年度、2018年度、2019 年 1-3 月财务报表及审

计报告》（众会字（2019）第 4576 号）。目前审计工作已全部完成。 

公司委托具有从事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

限公司（下称“申威”）以 2019 年 3月 31日为基准日对康桥汽玻

进行评估。目前评估工作已全部完成。 

公司上级主管部门上海地产（集团）有限已签发《上海市国有资

产评估项目备案表》，本次评估已完成国资评估备案程序。 

2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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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公司、上海建材、皮尔金顿集团三方股东与康桥汽玻在股东

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增资协议 

4、公司、上海建材、皮尔金顿集团三方股东将按增资协议的约

定完成其所认缴注册资本部分的实缴，康桥汽玻的注册资本全部出

资到位。康桥汽玻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

 

三、本次相关增资方情况介绍 

（一）上海建材 

上海建材为公司控股股东，截至 2019 年 12 月 12 日，上海建材

直接持有耀皮玻璃 288,267,985股 A 股股份，通过全资子公司香港海

建实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耀皮 B 股 3,601,071 股 B股股份，上海建材

及其全资子公司香港海建实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A+B 股股份

291,869,056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31.2187%。 

上海建材成立于 1993 年 12 月 29 日，注册资本 20,000 万元人民

币，法定代表人为赵健，公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北京东路 240 号，通

讯地址为上海市徐汇区大木桥路 588 号，经营范围为投资入股控股，

兴办经济实体，建筑材料、建材设备及相关产品的设计制造和销售，

从事建筑装饰工程和技术开发转让业务，建筑装饰工程总承包及设计

施工，房地产开发经营，物业管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，公司类型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（法

人独资）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0001322213900，实际控制人：

上海地产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。 

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，上海建材资产总额为 1,186,700万元，

净资产为 576,585 万元，营业收入 706,648 万元，净利润 14,042 万

元（经审计）。 



6 / 11 

 

上海建材与公司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人员、财务等方面完全分

开，各自独立经营。 

（二）皮尔金顿集团 

皮尔金顿集团成立日期为1894年6月30日，负责人Paul 

Ravenscroft，注册资本1,983,925,817英镑，联系地址为European 

Technical Centre, Hall Lane, Lathom L40 5UF, Lancashire ，

United Kingdom。主要业务为玻璃制造与销售。皮尔金顿集团为本公

司第二大股东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BV的全资子公司。 

截止2019年3月31日，皮尔金顿集团总资产为25.10亿元英镑，总

负债为7.99亿元英镑，净资产为17.11亿元英镑。 

皮尔金顿集团与公司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人员、财务等方面完

全分开，各自独立经营。 

（三）耀皮玻璃 

耀皮玻璃成立日期为 1993 年 11 月 23 日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

934,916,069元，A 股占总股本的79.94%，B 股占总股本的 20.06%，

法定代表人为赵健，注册地址为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张东

路 1388 号 4-5 幢，统一社会信用编码为 91310000607210186Q，主要

经营范围为研发、生产各类浮法玻璃、压延玻璃、汽车玻璃、深加

工玻璃以及其他特种玻璃系列产品，销售自产产品，主要产品包括：

浮法玻璃、建筑加工玻璃、汽车加工玻璃等。控股股东为上海建材

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，实际控制人为上海地产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。 

截止2018年12月31日，资产总额为72.94亿元人民币，归属于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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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30.84亿元人民币，营业收入38.57亿元人民币，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,068.19万元人民币（经审计）。 

 

四、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基本情况 

1）企业名称：上海耀皮康桥汽车玻璃有限公司 

2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740298674X 

3）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台港澳与境内合资） 

4）住所：上海市浦东康桥工业区康桥路611号第3幢西侧 

5）法定代表人：柴楠 

6）注册资本：美元12,561.64万 

7）成立日期：2002年8月20日 

8）营业期限：2002年8月20日至2052年8月19日 

9）经营范围：平板玻璃深加工，特种玻璃生产，提供产品的售后服

务，销售公司自产产品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（二）股权结构情况： 

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9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

准日的评估结果，康桥汽玻评估净资产为 139,939.65 万元，其中包

括 2018 年度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4,178.69 万元，应归属截止 2018年

12 月 31 日前的股东，不作为此次增资作价的基数,因此，本次增资

的作价基数评估净资产为 135,760.95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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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桥汽玻的股东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： 

（人民币万元） 

股东名称 

增资前 

增资金额 

增资后 

注册资本

（美元） 
持股比例 对应价值 对应价值 持股比例 

耀皮玻璃 58,084,000 46.24% 62,774.76 4,950 67,724.76 40.19% 

上海建材 51,708,400 41.16% 55,884.28 4,950 60,834.28 36.10% 

香港海建

实业有限

公司 

5,774,700 4.60% 6,241.05 0 6,241.05 3.71% 

皮尔金顿

集团 
10,049,300 8.00% 10,860.86 22,840 33,700.86 20.00% 

合计 125,616,400 100% 135,760.95 32,740 168,500.95 100% 

（三）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经营情况 

1、财务状况 

    截止2018年12月31日，康桥汽玻的资产总额为192,130.70万元，

负责总额为110,112.37万元，净资产为82,018.33万元，营业收入为

127,329.03万元，净利润为4,151.37万元（经审计）。 

截止2019年9月30日，康桥汽玻的资产总额为191,559.83万元，

负债总额为98,233.19万元，净资产为93,326.64万元，营业收入为

92,489.02万元，净利润为627.08万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2、经营状况： 

康桥汽玻充分发挥近年来多品种、跨行业、多渠道扩展市场的

技术与经验，通过多元化、多叉式发展，以其稳定的产品质量，优

质的服务，差异化的成本优势，生产经营取得了快速发展，在客户

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，汽车玻璃订单不断增加，主要客户为上海通

用、上海大众、上汽商用、上汽乘用、东风悦达起亚、南汽、北京

现代及澳洲通用、澳洲福特、法国标致雪铁龙、戴姆勒等国内外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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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厂商。公司曾荣获上海市外商投资双优企业、上海市外商投资先

进技术型企业、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、上海市专利工作试点企业、

上海市文明单位、科技企业创新奖等殊荣。康桥汽玻的发展目标是

实现管理集约化，运营精细化、布局区域化、竞争差异化和服务一

体化，提升产品科技含量，增强核心竞争力，为企业跨越式发展奠

定坚实基础。目前在上海康桥、湖北武汉、江苏仪征和常熟、天津

分别设有 5 个生产基地。 

3、资产权属情况 

康桥汽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，产权清晰。康桥汽玻股权不存在

质押及其他限制的情况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

法措施。 

4、标的评估情况 

申威于 2019 年 12月 2 日出具《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拟增资涉及的上海耀皮康桥汽车玻璃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

估报告》（沪申威评报字〔2019〕第 1266 号）。本次评估以 2019年 3

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，采用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为评估方法。

评估结论如下： 

经采用两种方法评估，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73,000.00 万元，

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139,939.65 万元，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高

于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66,939.65 万元。考虑到公司所处行业的特点

及其主要资产特性，属于重资产行业，固定资产及土地占总资产的

比重较大，目前土地使用权价格与以前年度相比有较大的涨幅，本

次资产基础法评估中无形资产—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较大；收益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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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基于现有生产经营情况和资产规模的基础上对未来收益进行预测，

由于收益预测受汽车行业影响有较大不确定性及未考虑企业增资扩

大产能因素。评估师认为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更为合理，取

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结果。 

本次评估结论：经评估，以 2019 年 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，在

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，上海耀皮康桥汽车玻璃有限公司股东全部

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1,399,396,540.78 元，合并口径相比：评估增值

475,256,652.02 元，增值率 51.43％；母公司口径相比：评估增值

496,926,748.29 元，增值率 55.06%。 

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一年，即在 2019 年 3 月 31日到 2020 年

3 月 30 日期间内有效。 

 

五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依据公司做大汽玻业务板块的发展战略，公司、上海建材、皮

尔金顿集团对康桥汽玻增资，有利于增强康桥汽玻的资金实力，进

一步做大汽玻业务，发展优势产业，提升公司竞争力。另外，皮尔

金顿集团在汽车玻璃行业拥有先进技术和专利，也已进入很多汽车

厂商的采购商名录之中，通过借助皮尔金顿集团的技术优势和渠道

优势，可进一步提升康桥汽玻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，提高产品科

技含量，增强生产能力，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，进一步做大做强汽

玻业务，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，符合本公司

全体股东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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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风险分析 

本次对康桥汽玻增资的三方股东信用与财务状况均良好。康桥汽

玻建立了较为严格的内部控制制度和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。本次增资

风险可控。 

公司将积极关注本次增资的后续进展，并及时披露完成情况。敬

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九届十三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

2、九届十四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

3、独立董事意见 

4、审计委员会决议 

5、康桥汽玻营业执照 

6、康桥汽玻审计报告 

7、康桥汽玻评估报告 

 

特此公告 

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9年 12 月 14 日 

 


